
湖北省黄梅县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鄂1127破6号之二

申请人:黄梅盛大制衣有限公司管理人。

代表人:张良英，该管理人负责人。

2025 年 6 月 10 日，黄梅盛大制衣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

院提出申请，称其制作的《盛大公司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

和《盛大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

通过，请求本院裁定认可。

本院查明:黄梅盛大制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于 2025

年 6月 10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管理人将其制作的《盛

大公司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和《盛大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议并表决。经表决，同意《盛

大公司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和《盛大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的债权人为 5位，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债权人总数的

100%，代表的债权额为 29,375,921.67元，占无财产担保债

权总额的 100%。上述两方案的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债权人会议决议表决通过



的标准。

本院认为，《盛大公司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和《盛大

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表决程

序合法，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有利于财产

的管理、变价及破产财产的分配，有利于维护全体债权人的

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第一

款、第三款、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裁定如下:

对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黄梅盛大制衣有限公司财

产管理及变价方案》和《黄梅盛大制衣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本院予以认可。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邓飞雄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法 官 助 理 向  柯

书  记  员 李东娅

附:《黄梅盛大制衣有限公司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黄梅

盛大制衣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黄梅盛大制衣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

黄梅盛大制衣有限公司全体债权人：

管理人接受指定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之规定，勤勉忠实地履行了接收、调查、管理债务人财产的

法定职责。现报告债务人财产状况和拟订财产管理及变价方

案，请债权人会议审议。

一、债务人的财产范围

256台缝纫机设备，评估价值为 135,453.3元。

二、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

（一）财产管理的基本原则

保护债权人利益原则，适当管理原则，追求并实现债务

人财产价值最大化原则。

（二）具体管理事项

为了安全有效、方便快捷的进行破产清算，根据债务人

的财产情况，结合目前的状况，管理人制定了《安全保卫责

任管理规定》、《处理突发重大事件的应急预案》、《用印管

理细则》。

(三) 印章、证照及文件



管理人接管的盛大公司的证件、印章存放于管理人处，

由管理人指定专人保管。

(四) 货币资金和银行存款

1、为了安全、高效的开展破产清算工作，管理人开设

了盛大公司管理人专用银行账户，刻制了管理人印章。

2、资金支付分级授权，逐级审批，设置授权和审核分

岗制度，U盾和密码分人管理，以加强资金安全。

3、破产清算期间的经营收支和资产变现，均由管理人

专用账户统一收付。

(五)机械设备保管

盛大公司缝纫机设备，处置前仍存放于湖北瑞丰投资有

限公司宿舍楼一楼，管理人加锁封闭管理，后期将依据评估

结果进行下一步的清理拍卖工作。湖北瑞丰投资有限公司进

行驻守监管，未经管理人允许厂区的任何设备不得离开厂区。

本方案通过后，若出现有关财产管理方案未明确的事项，

需要改变现有财产管理方式的，管理人将制定新的管理方案

报请债权人会议决定。

三、债务人财产变价方案

（一）变价原则



破产财产变价以价值最大化为原则，兼顾处置效率。

（二）变价财产的范围

256台缝纫机设备。

如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后发现债务人有其他财产，新发现

的财产纳入变价的财产范围。

（三）变价机构

为了节约拍卖成本、保证变价的合法性与公正性，人民

法院宣告盛大公司破产后，破产资产的变现依托淘宝、京东

网拍卖资产-破产类或类似拍卖平台、拍卖机构进行拍卖变

价，择出价高者成交。

（四）变价方式

湖北华盛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案涉破

产财产 256台缝纫机设备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

135,453.3 元。管理人将在网络上进行拍卖，首拍以评估报

告确定的价格为保留价挂拍，如果出现流拍，再行拍卖时，

可以降低保留价，但每次降低的数额不得超过前次保留价的

20%，直到成交为止。任何一次流拍出现后，意向购买人均

可向管理人协商购买资产，但购买资产的价格不得低于前次

流拍的保留价。



若今后发现债务人存在应收账款债权，管理人可以在网

络上对债权进行拍卖，首次按债权额挂拍；如果出现流拍，

再行拍卖时，可以降低保留价，但每次降低的数额不得超过

前次保留价的 20%，如连续流拍 5 次，视为无价值，可以 1

元为挂拍价反向起拍，若最终无人应拍，该债权予以核销。

（五）变价方案的实施

本变价方案在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之后，由管理人遵照

执行。如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后发现债务人有其他财产，新

发现的财产将纳入变价出售的财产范围。

（六）其他说明

以上方案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后生效，管理人将遵

循方案执行有关事务。

财产变价过程中的技术性条款及涉及事项本方案未予

明确规定的，由管理人按照有利于财产及时变现和财产变价

最大化的原则合理确定。财产变价方案的实施将在黄梅县人

民法院的监督下进行。

以上财产管理及变价方案，提请债权人会议表决。



黄梅盛大制衣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黄梅盛大制衣有限公司全体债权人：

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九

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

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拟订如下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请债

权人会议讨论表决。

一、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数额

盛大公司的 256 台缝纫机实物变现后超出抵押担保债

权之外的部分。

二、参与分配破产财产的债权人名称或姓名和债权额：

编号 申报人 确认金额 备注

1

黄梅县中小企

业融资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

5769856.36

对黄梅盛大制

衣有限公司名下

256台缝纫机设备

折价或者拍卖、变卖

该财产所得之价款

在 5309457.68元范

围内优先受偿

2 胡红燕 5633534.25

3
浙江浙萧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11287387.24

4
正海纺织品有

限公司
742041.5

5
黄梅县科学技

术和经济信息化局
6004000



破产财产分配的顺序、比例及数额

债务人已依法设定担保物权的特定财产，对债务人的特

定财产在实现担保物权后的剩余部分，在破产程序中用于清

偿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其他破产债权。

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

顺序清偿:

1、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

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

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

偿金;

2、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

产人所欠税款;

3、普通破产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

分配。具体比例和数额根据最终可分配财产和债权额确定。

（一）破产费用释义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费用，为破产费用:

1、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

2、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



3、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

用。

（二）共益债务释义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债务:

1、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

履行完毕的合同所负的债务;

2、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

3、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

4、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

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债务;

5、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

务;

6、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

四、实施破产财产分配的方法

1.分配方式

破产财产的分配以货币分配方式进行，债权人会议另有

决议的除外。

2.分配提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



规定，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

债权人自最后法院裁定的分配方案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

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应当将提存的

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五、其他事项说明

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债权人未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案若实施分配或追加分配，具体分配金额将在债权人

微信工作群公示。


